
 

— 1 —   

 

 

 

莘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 
 

 

莘发改〔2024〕52 号 

 

为规范我县城镇和农村供水价格管理，保障供水、用水双

方合法权益，促进水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利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价格法》《聊城市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》《聊城

市农村自来水价格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经县政

府同意，现就供水价格有关问题明确如下： 

一、水价分类 

我县城镇和农村供水价格分为居民生活用水、非居民生活

用水、特种用水三类水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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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居民生活用水价格 

1.城镇居民生活用水价格 

我县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设置为三级，级差按 1：2：

4 的比例确定。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制度仅适用于基本水价。

各级阶梯水量及水价标准为： 

第一阶梯用水量每户每年 144 立方米（含）及以下，到户综

合水价（即最终水价）为 3.81 元/立方米（含基本水价 2.56 元

/立方米，水资源税 0.40 元/立方米，污水处理费 0.85 元/立方

米）；第二阶梯用水量每户每年 144立方米-240立方米（含），

到户综合水价（即最终水价）为 6.22 元/立方米（含基本水价

4.97 元/立方米，水资源税 0.40元/立方米，污水处理费 0.85元

/立方米）；第三阶梯用水量每户每年为超出 240 立方米的部分，

到户综合水价（即最终水价）为 11.04 元/立方米（含基本水价

9.79 元/立方米，水资源税 0.40元/立方米，污水处理费 0.85元

/立方米）。 

2.农村居民生活用水价格 

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到户综合水价（即最终水价）为 3.36 元

/立方米（含水资源税 0.10元/立方米）。 

3.执行居民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价格 

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、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

准的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，社会福利机构生活用水、城乡

社区居委会工作场所及其非经营公益服务设施用水、宗教场所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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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用水等非居民用户用水，不执行阶梯水价。 

①农村综合到户水价（即最终水价）为 3.46 元/立方米。 

②城镇综合到户水价（即最终水价）为 3.91 元/立方米。 

（二）非居民用水价格 

非居民用水主要指：工业、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

水、市政用水（环卫、绿化）、消防用水等。 

非居民用水到户综合水价（即最终水价）为 4.76元/立方米

（含基本水价 3.16元/立方米，污水处理费 1.20 元/立方米，水

资源税 0.40元/立方米）。 

（三）特种用水价格 

特种用水主要包括：洗车、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、

高尔夫球场、洗浴、滑雪场用水等。 

特种用水到户综合水价（即最终水价）为 9.95 元/立方米

（含基本水价 3.75元/立方米，污水处理费 1.20 元/立方米，水

资源税 5.00元/立方米）。 

二、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

水量分档不少于三档，超定额（计划）的数量 10%（含）以

下部分，按照水价的 1倍缴纳；超定额（计划）的数量 10%至 30%

（含），按照水价的 2 倍缴纳；超定额（计划）的数量 30%以上

的部分，按照水价的 3.5 倍缴纳（水量部分由综合执法部门确

定）。 

实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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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增加的收入，应当主要用于公共供水企业管网和户表改造、水

质提升、弥补供水成本上涨等。 

三、配套政策 

（一）实施范围。阶梯水价实施范围为我县城镇实施“一户

一表”抄表到户的用户。原则上以住宅为单位，一个房产证明对

应的住宅为一户，没有房产证明的，以供水企业安装的水表为一

户。每户按 4 口人计，超过 4 人的，每增加 1 人，第一阶梯水

量每月增加 3 立方米，第二阶梯水量每月增加 5 立方米。 

（二）执行周期和方式。以日历年（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

31 日）为周期执行居民阶梯水价，用水量在年度周期之间不累

计、不结转。 

（三）保障低收入家庭生活 

1.对持有最低生活保障证、特困证、五保证的城镇居民家庭，

用水到户价格第一阶梯（即最终水价）为 2.18元/立方米（基本

水价 1.75 元/立方米，污水处理费 0.43 元/立方米），超过第一

阶梯用水量部分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制度。同时持有城

乡“低保证”、“特困证”或“五保证”的居民家庭，不能重复

享受水价优惠政策。 

2.对农村低保家庭、特困供养等对象生活用水实行价格优惠

政策，到户水价（即最终水价）为 2.00元/立方米。 

（四）我县自来水实行装表到户、抄表到户、计量收费到户，

供水企业与用水户以到户水表为结算点。城镇自来水由供水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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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的“一户一表”改造运营和维护费用计入供水成本，不在基

本水价外单列。农村自来水到户水表（含）以上部分由供水企业

负责安装并进行维护、改造和更新，不得另行收费。 

（五）推进居民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统一建设维护和管理，鼓

励依法依规移交给供水企业实行专业运行维护。加快居民小区二

次供水设施的改造移交进度，供水企业要加强二次供水设施的运

行和管理，保障供水安全。 

（六）供水工程安装及其他延伸服务（用户产权范围内的供

水设施修理、维护更换等）应当加快引入市场竞争机制，除受用

户委托开展的建设安装工程费用外供水企业不得滥用垄断地位

收取供水开户费、接入费、增容费等费用。 

（七）供水企业或用户自愿委托相关机构对水表进行检定的，

按照“谁委托，谁付费”原则，检定费用由委托方支付，但水表

检定不合格的，检定费用由供水企业承担，并免费为用户更换合

格的水表。用户不得擅自拆卸启封用于结算的水表由此引发的维

护和更换费用由用户依法承担。 

（八）污水处理费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委托供水企业在收取

水费时一并代征，并在发票中分别注明水费和污水处理费的缴款

数额。供水企业代征的污水处理费，应依法依规及时足额征缴入

库。 

（九）供水企业要严格执行供水价格政策，认真做好水价政

策的宣传解释工作。要加强供水管理与服务工作，有效做好用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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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单位：元/立方米 

分    类 阶梯分类 户年用水量 
到户 

综合水价 

基本 

水价 

水资源费 

（税） 

污水 

处理费 

城

镇

居

民

生

活

用

水 

执行阶梯水价的 

居民用户 

第一阶梯 0-144（含） 3.81 2.56 

0.40 0.85 

第二阶梯 144-240（含） 6.22 4.97 

第三阶梯 240 以上 11.04 9.79 

执行居民生活用水

价格的非居民用户 
  3.91 2.66 

低保特殊用户  

0-144（含）。超过

第一阶梯用水量部

分，执行正常城镇居

民生活用水阶梯水

价。 

2.18 1.75 0 0.43 

非居民生活用水   4.76 3.16 0.40 1.20 

特种用水   9.95 3.75 5.00 1.20 

农村

居民

生活

用水 

居民用户   3.36 3.26 0.10 0 

农村执行居民水

价的非居民用户 
  3.46 3.36 0.10 0 

低保特殊用户   2.00 2.00 0 0 

备注 

一、执行居民用水价格的范围：1.居民住宅生活用水；2.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

民用户：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的社会福利机构生活用

水、城乡社区居委会工作场所及其非经营公益服务设施用水、宗教场用水等。 

二、执行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范围:除执行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用水以外的用水，包

括 1.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部队、医院。2.工业、交通业、园林、绿化、环卫、

消防用水。3.商业、通信、金融保险、证券、中介服务用水。4.美容美发、餐饮、娱乐、宾

馆、饭店、旅馆、招待所、培训中心、营业性写字楼。5.建筑业用水、游泳池用水。6.其他

非居民用水。 

三、执行特种用水价格的范围：1.纯净水加工业用水；2.洗车业用水；3.洗浴业用水；

4.滑雪场用水；5.其他特种用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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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莘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4年 12 月 23 日印发 


